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沪餐发字（2026）第 006 号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关于开展 2026年上海市中式烹调师等

项目社会化职业技能评价有关操作事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2026年上海市社会化职

业技能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沪人社职〔2025〕369号）、《关于印

发〈上海市 2026 年社会化职业技能评价工作指引〉的通知》（沪职鉴

中心〔2026〕4号）等文件精神，现将有关具体落实的操作事项通知

如下：

一、职业技能评价项目及评价机构

2026 年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面向社会开展的职业技能评价

项目为：

中式烹调师（五、四、三、二、一级）；

中式面点师（五、四、三、二、一级）；

西式烹调师（五、四、三、二、一级）；

西式面点师（五、四、三、二、一级）；

餐厅服务员（五、四、三、二、一级）；

调酒师（五、四、三级）。

以上项目由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组织职业技能评价工作，并

由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颁发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如遇国家技能人才评价政策变化、职业技能评价目录调整等情况，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面向社会开展的职业技能评价项目也将做

相应调整。具体调整事宜届时另行通知。

二、关于职业技能评价申报的相关事项

（一）申报条件

年满 16 周岁且符合（评价项目）申报条件的，可申请在本市行

政区域内参加相应的职业技能评价。

申请参加本职业技能评价应具备的最低学历要求按现行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中“普通受教育程度”执行，申报条件按《国家职业标准

编制技术规程（2023 年版）》中“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相

关要求执行（详见附件 1）

（二）申报方式

申报方式包括团体申报和个人申报。

团体申报。本市社会培训机构学员、院校在校学生报名参加职业

技能评价的，经所在社会培训机构、院校进行资格初审后，通过上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办理团体申报。

个人申报。个人申报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可到（延安东路 59

号副楼 723 室）办理个人报名。

（三）时间安排

为进一步规范考务计划的规范性及时效性，申报及评价时间具体

安排见附件 2 申报及评价时间计划表



开考

月份
受理认定申报及缴费日期

下载理论知识考核

准考证日期

理论知识

考核日期

3月
3月 1日一 3 月 10 日

审核通过二周后
3 月双休日

4月 4月 1日一 4 月 10 日 审核通过二周后 4 月双休日

5月 5月 1日一 5 月 10 日 审核通过二周后 5 月双休日

6月 6月 1日一 6 月 10 日 审核通过二周后 6 月双休日

7月 7月 1日一 7 月 10 日 审核通过二周后 7 月双休日

8月 8月 1日一 8 月 10 日 审核通过二周后 8 月双休日

9月 9月 1日—9 月 10 日 审核通过二周后 9月双休日

10 月 10 月 1日—10 月 10 日 审核通过二周后 10月双休日

11 月 11 月 1日—11 月 10 日 审核通过二周后 11月双休日

12 月 12 月 1日—12 月 10 日 审核通过二周后 12月双休日

各项目五、四、三级理论知识考核结束二周后安排操作技能考核。

中式烹调师（二、一级）和中式面点师（二、一级）先考理论和

专业实务考核，理论考核二周后操作考核；然后安排综合能力评审。

西式烹调师（二、一级）和西式面点师（二、一级）先理论知识

和操作技能考核，然后安排综合能力评审。

餐厅服务员（二级）先考餐厅管理专业理论知识，理论考核二周

后安排操作考核，然后安排综合能力评审。

餐厅服务员（一级）先考餐厅管理专业理论知识，理论考核二周

后安排操作考核和饭店英语，然后安排综合能力评审。

（四）申报缴费

1.参评人员在规定时间内，经资格审核通过申报，即缴纳等级认定费

和场地设备设施能源费。此二项费用交至协会指定的银行为准。



2.参评人员参加操作技能考核科目不再现场交付场地能源费。各考核

点的场地能源费统一由协会支付给各考核点。

3. 2026 年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缴费表

序

号

职

业

工

种

等级

认定费用 场地能源费

总费

用

理论

知识

操作

技能

专业

实务

综合

评审

理论知

识

操作技

能

专业

实务

综合

评审

1

中

式

烹

调

师

五级 550 85 330 ／ ／ 15 120 ／ ／

四级 610 95 360 ／ ／ 25 130 ／ ／

三级 690 105 410 ／ ／ 35 140 ／ ／

二级 1450 55 510 120 250 55 380 50 30

一级 1560 55 560 150 270 55 390 50 30

2

中

式

面

点

师

五级 530 85 330 ／ ／ 15 100 ／ ／

四级 590 95 360 ／ ／ 25 110 ／ ／

三级 670 105 410 ／ ／ 35 120 ／ ／

二级 1240 55 510 120 250 55 170 50 30

一级 1360 55 560 150 270 55 190 50 30

3

西

式

面

点

师

五级 530 85 330 ／ ／ 15 100 ／ ／

四级 590 95 360 ／ ／ 25 110 ／ ／

三级 670 105 410 ／ ／ 35 120 ／ ／

二级 1190 125 560 ／ 250 55 170 ／ 30

一级 1310 155 610 ／ 270 55 190 ／ 30

4

餐

厅

服

务

员

五级 530 85 330 ／ ／ 15 100 ／ ／

四级 590 95 360 ／ ／ 25 110 ／ ／

三级 670 105 410 ／ ／ 35 120 ／ ／

二级 1190 155 530 ／ 250 55 170 ／ 30

一级 1310 205 560 ／ 270 55 190 ／ 30

5

调

酒

师

五级 530 85 330 ／ ／ 15 100 ／ ／

四级 590 95 360 ／ ／ 25 110 ／ ／

三级 670 105 410 ／ ／ 35 120 ／ ／

6

西

式

烹

调

师

五级 530 85 330 ／ ／ 15 100 ／ ／

四级 590 95 360 ／ ／ 25 110 ／ ／

三级 670 105 410 ／ ／ 35 120 ／ ／

二级 1350 125 510 ／ 250 55 380 ／ 30

一级 1460 155 560 ／ 270 55 390 ／ 30

（五）打印准考证

团体申报的参评人员，通过申报资格审核并完成“等级认定费”



“场地能源费”缴费手续后，由评价机构在考试前四个工作日通过微

信的形式发放准考证到培训机构。

个人申报的参评人员，通过资质审核和缴费。由评价机构打印准

考证并交给参评人员。

团体申报的参评人员，技能操作“原料准备单”考试前四个工作

日由评价机构通过微信发放的形式发放准考证到培训机构。

个人申报的参评人员，由评价机构打印“原料准备单”并交给参

评人员。

三、关于成绩及证书信息查询的相关事项

考生完成所有科目评价后，一般 20个工作日内可登录本人“随

申办”客户端或小程序账号，通过路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就业-职业技能证书查询”或直接搜索“职业技能证书查询”功能

查询成绩及证书信息。（涉及阅卷及工件检测的项目，一般可在完成

所有科目评价后的 30个工作日内进行查询。）证书信息也可通过“技

能人才评价工作网”（www.osta.org.cn）查询。

四、关于补考申报的相关事项

（一）参评人员参加职业技能评价如部分科目成绩不合格，可按

规定申请补考。五级、四级、三级成绩有效期均为两年，二级、一级

补考有效期为三年，超过成绩有效期须重新申报所有科目认定。

（二）如参评人员在成绩有效期内重新进行了同职业（工种）同

等级的新职业技能等级申报，则视为放弃补考机会，之前的合格科目

成绩不再保留。



（三）补考有效期内考核模式如发生变化，应按公布的补考方案

进行申报。

（四）参加本市职业技能竞赛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行补考。

（五）2026 年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职业技能等级补考认定

缴费表

中式面点师、西式面点师、餐厅服务员、调酒师、西式烹调师五

级～三级补考认定收费明细表

等级
收费

项目
认定费

场地能

源费
合计

收费

项目
认定费

场地能

源费
合计

初级
理论知

识

85 元 15 元 100 元
实际操

作

330 元 100 元 430 元

中级 95 元 25 元 120 元 360 元 110 元 470 元

高级 105 元 35 元 140 元 410 元 120 元 530 元

中式烹调师五级～三级补考认定收费明细表

等级
收费

项目
认定费

场地能

源费
合计

收费

项目
认定费

场地能

源费
合计

初级
理论知

识

85 元 15 元 100 元
实际操

作

330 元 120 元 450 元

中级 95 元 25 元 120 元 360 元 130 元 490 元

高级 105 元 35 元 140 元 410 元 140 元 550 元

中式烹调师二级、一级补考认定收费细目表

等级

项目

技师 高级技师

认定费
场地能源

费
合计 认定费

场地能源

费
合计

理论

知识
55 元 55 元 110 元 70 元 70 元 140 元

专业

实务
120 元 50 元 170 元 150 元 50 元 200 元

操作

技能
510 元 380 元 890 元 560 元 390 元 950 元

综合 250 元 30 元 280 元 270 元 30 元 300 元



评审

中式面点师二级、一级补考认定收费细目表

等级

项目

技师 高级技师

认定费
场地能源

费
合计 认定费

场地能源

费
合计

理论

知识
55 元 55 元 110 元 70 元 70 元 140 元

专业

实务
120 元 50 元 170 元 150 元 50 元 200 元

操作

技能
510 元 170 元 680 元 560 元 190 元 750 元

综合

评审
250 元 30 元 280 元 270 元 30 元 300 元

西式面点师二级、一级补考认定收费细目表

等级

项目

技师 高级技师

认定费
场地能源

费
合计 认定费

场地能源

费
合计

理论

知识
125 元 55 元 180 元 155 元 55 元 210 元

操作

技能
560 元 170 元 730 元 610 元 190 元 80 元

综合

评审
250 元 30 元 280 元 270 元 30 元 300 元

餐厅服务员二级、一级补考认定收费细目表

等级

项目

技师 高级技师

认定费
场地能源

费
合计 认定费

场地能源

费
合计

理论

知识
155 元 55 元 210 元 205 元 55 元 260 元

操作

技能

餐厅设计与布置

310 元

170 元

480 元
餐台设计布置

270 元

190 元

460 元

茶艺、鸡尾酒

220 元
390 元

茶点台、鸡尾酒

180 元
370 元

英语 110 元 300 元

综合

评审
250 元 30 元 280 元 270 元 30 元 300 元



西式烹调师二级、一级补考认定收费细目表

等级

项目

技师 高级技师

认定费
场地能源

费
合计 认定费

场地能源

费
合计

理论

知识
125 元 55 元 180 元 155 元 55 元 210 元

操作

技能
510 元 380 元 890 元 560 元 390 元 950 元

综合

评审
250 元 30 元 280 元 270 元 30 元 300 元

五、关于证书领取的相关事项

团体领取。团体申报的参评人员，每月的 25日至 30 日由评价机

构通过微信发放的形式发放证书领取单。各培训机构凭证书领取单

（盖章），预约领取。

个人领取。个人申报的参评人员，证书在上述时间到延安东路

59号副楼 723 室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办公室领取。

证书遗失补办：

培训机构出具补办证明（机构盖章）、补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个人申报的证书补办，请带好身份证原件及申请报告。

补办证书每张收费 20元

六、关于业务受理的相关事项

（一）业务受理地址：延安东路 59号副楼 723 室

（二）业务受理时间：每月 1 日至 10 日申报考核（法定假日顺延），

每月 25日至 30 日证书领取。

（三）业务咨询电话：021-63216816

（四）业务监督电话

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监督电话：400-820-9278（工作日上午



9：30-11：00，下午 13：30-16：30））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监督电话：021-63353385（工作日上午

9：30-11：00，下午 13：30-16：00）

（五）业务查询网址（微信公众号）

1.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查询网址 http://biaozhun.osta.org.cn/

2. 上网文件查询网址：www.srca.org.cn

3. 考核指导手册查询网址：

http://www.srca.org.cn/index.php/home/news/10

七、有关情况说明

1、参评人员应承诺提供的申报材料和信息真实有效，严格遵守考场

纪律及相关规定，一经查实存在违纪违规行为的，将按规定进行认定、

处理，具体参照附件 3《职业技能评价参评人员须知》。

2、社会培训机构、院校应负责其学员（生）参加评价的管理和服务，

做好评价报名咨询，办理团队申报手续、进行资格初审工作，要有序

组织学员（生）规范参加评价，妥善处理评价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如因虚假、夸大宣传或未尽义务而产生的不良后果，相关单位应按规

定承担相应责任。

3、如遇认定考量较大等特殊情况，理论知识考核日期将根据实际情

况增加天数。

4、社评组织及评价职业(工种)等相关内容将根据本市备案及运行情

况实行动态调整，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相关信息可在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相关网站 www.srca.org.cn

查询。

评价机构及评价职业（工种）等相关内容将根据本市备案及运

http://biaozhun.osta.org.cn/
http://www.srca.org.cn
http://www.srca.org.cn
http://www.srca.org.cn


行情况实行动态调整，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附件：1 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

附件：2 申报及评价时间计划表

附件：3. 职业技能评价参评人员须知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2026年 2月 24日



附件：1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

(2023年版)
(节选)

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

1.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 年满 16 周岁，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满 16 周岁，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

(3)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专科

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3。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年。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

企业开展自主评价的申报条件，可根据国家职业标准，结合企业工种(岗位)特殊要求，对

职业功能，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申报条件等进行适当调整，原则上不低于国家职业标准

要求。无相应国家职业标准的，企业可参照本规程自主开发制定企业评价规范。企业可结

合实际，灵活运用过程化考核，模块化考核，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技能竞赛，业绩评审，

直接认定等多种方式进行评价。



参加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学员按照培养目标进行考核定级。

在具体职业标准中应明确相关职业的范围，下同。

在具体职业标准中应明确与该职业对应的专业或相关专业的范围，下同。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

业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6) 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

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工作满 1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

作满 2 年。



在具体职业标准中应明确与该职业对应的专业，下同。

(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学生。

5.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工作满 5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在具体职业标准中应明确与该职业对应的专业，下同。

附件：2 申报及评价时间计划表

申报及评价时间计划表

附件：3. 职业技能评价参评人员须知

为规范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维护技能人才

评价的公平、公正，保障参评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技能人才评价

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试行）》要求，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现

将参评人员须知告知如下：

申报时间 评价时间

3月 4月底前

4月 5月底前

5月 6月底前

6月 7月底前

7月 8月底前

8月 9月底前

9月 10月底前

10月 11月底前

11月 12月底前

12月 12月底前或根据次年公告排考



一、参评人员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时须了解申报要求，并承诺

提供的申报材料均真实、有效，经系统生成的报名表应由参评人员确

认所填信息无误并签字后，提交原件至评价机构。一经查实存在不符

合申报条件或申报材料虚假伪造的，将取消其考试资格及考试成绩，

虚假材料及考核评价费不予退还，已获得的证书作无效处理。

二、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当次该科目成绩。

1、携带禁携物品（包括与评价内容相关的书籍、资料、电子产

品、通讯设备以及规定以外的工具等）进入座位（或考位）或未将禁

携物品放在指定位置，经提醒拒不改正的；

2、未在规定的座位（或考位）参加评价，或未经工作人员允许

擅自离开座位（或考位），经提醒拒不改正的；

3、在考场（或考区）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实施其他影

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经提醒拒不改正的；

4、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三、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当次全部科目成绩，且当

年不得参加评价。

1、在评价过程中使用规定以外的带拍照、存储、传输或通讯功

能的电子设备（如相机、手机、耳机、U 盘、手提电脑、智能手表、

智能手环等）或其他电子用品的；

2、抄袭或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与评价内容相关资料等的；

3、故意损毁试卷、工件或考试材料的；

4、擅自将试题、答卷或者有关内容带出考场的；

5、存在其他作弊但对其他应试人员未造成严重干扰的行为。

四、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当次全部科目成绩。情节



轻微的，2 年内不得参加评价；情节严重的，5 年内不得参加评价，

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移送有关部门。

1、通过虚假承诺、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其他非正当手段取得参加

评价资格的；

2、评价前以非正当手段获得试题或答案或进行传播的；

3、抢夺、窃取他人试卷或胁迫他人配合作弊、偷换工量器具或

工件等的；

4、由他人冒名顶替参加评价或替他人参加评价的；

5、串通作弊或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6、故意损毁评价设备（含视频监控系统）、材料，造成设备事故、

人身伤害或设备主要零部件损坏的；

7、其他影响恶劣或严重扰乱评价管理秩序的行为。

评价活动结束后，发现参评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并经确认的，依照

以上规定处理，对其中已颁发证书的，由评价机构或评价机构监管部

门宣布评价成绩无效，并对已发放证书、已上网证书数据及时作出相

应处理。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2026 年 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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